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1年度）
	预算部门名称
	株洲市渌口区龙潭镇人民政府　

	年度预
算申请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035.02                                                                                                                                                                                                                                                                                          
	6132.81
	6132.81
	10分
	100%
	10分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6121.81
	其中：基本支出：6132.81

	
	政府性基金拨款：11                                                                                                                                                                                                                                                                                                                                                                                                                                                                                                                                                                                                                                                                                                                                                                                                                                                                                                                                                                        
	项目支出：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0
	

	
	其他资金：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完成区委制定的财税目标，保障政府机关在职54人、退休34人及辖区9个村的正常办公运转需求，服务政府各部门完成各项工作。认真落实基层党建工作。结合乡村振兴，加强建设美丽乡村工作，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维护社会稳定，妥善处理信访、维稳等工作。
	　按质按量完成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指标
	重点工作任务数
	4
	4
	10
	10
	　
　

	
	
	质量
指标
	按照区委及上级部门的要求，圆满保质保量完成各项重点工作，质量标准程度
	　≥95
	≥98　
	　10
	　9.8
	　各行业部门的工作还有待精细化，争取更高得分

	
	
	时效
指标
	按上级要求节点，如期完成，完成及时率
	　及时
	　及时
	　10
	　9.9
	　偶尔出现收支不及时的情况

	
	
	成本
指标
	保障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1035.02万元
	6132.81万元
	　10
	9
	　超过年初预算，要加强成本的控制

	收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农民增收
	≥10%
	≥10%
	　8
	8
	　

	
	
	社会效
益指标
	农民幸福感增强
	≥50%
	≥50%
	　8
	8
	　

	
	
	生态效
益指标
	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改善，环境改善率
	≥30%
	≥30%
	　8
	　8
	　

	
	
	可持续影响指标
	政府服务职能增强
	≥20%
	≥20%
	　6
	6
	　

	
	满意度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民众满意度
	　100%
	　100%
	　10
	　10
	　

	总分
	100
	　98.7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预算单位基本情况
株洲市渌口区龙潭镇人民政府是正科级行政事业单位，现有内设股级机构7个，经济监督股级行政机构1个，公益性事业单位6个，在职人员54个，退休人员34个，离休人员14个，属区一级预算单位。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1年度基本支出6132.81万元。其中人员经费691.68万元，公用经费5441.13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1年度项目支出0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1.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对村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法制教育，依法保障村民合法权益。
2.负责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指导村民自治，推动农村社区建设，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增强社会自治功能。
3.负责镇产业协调发展工作。组织拟订镇产业发展规划，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示范引导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成地域产业特色；负责招商引资、金融环境管理工作，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积极提供政策和信息服务，落实强农惠民措施，促进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着重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条件；负责农村经营管理工作；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业、林业、水利、动植物疫病防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农村市场监管、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的监管。
4.负责日常社会事务管理工作。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公共卫生体系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农村社会保障、民政、优抚、计划生育和劳动力素质培训和新型农村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
5.负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维护社会稳定，妥善处理社会性、群体性事件，调节和处理好各种利益矛盾和纠纷。
6.负责本镇规划建设、城镇管理工作。贯彻执行城乡规划建设有关的法律、法规，加强镇村规划建设管理，协调镇村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
7.抓好征兵工作，组织民兵训练，开展国防教育等工作。
8.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绩效目标设立不够明确、细化和量化；绩效管理制度有待完善；没有建全的内部控制体系。
5、 下一步改进措施
1、明确绩效目标，完善管理制度，健全内部控制体系，强化项目节点控制，做细做实项目管理工作，合理安排资金拔付进度；
2、结合本年度工作计划和要求合理编制单位预算，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预算收支管理水平；
3、严格根据规定使用项目资金，加强项目进度的跟踪，开展项目绩效评价，确保项目绩效目标的完成。
6、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bookmark: _GoBack]  绩效自评结果主要应用于资金使用安排和资金使用效率我单位根据专项绩效评定指标对各项量化评价，自评指标得分98.7分。
予以公开 。




















